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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文/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许婷
清晨，蓝天如洗，白云飘荡；上午时分，汇聚在草原的风儿，轻轻吹拂着大青山上的白云朵朵；午后，让人感受到无比舒适和自然

美的蓝色映在大黑河、小黑河、如意河上；夕阳西下，晚霞的红与天空蓝被染成天空的画卷；到了晚上，繁星点点，月亮温柔如水，夜
空也同样美得令人心醉神迷。

这，就是呼和浩特蓝的朝朝与暮暮。
近年来，呼和浩特迎“蓝”而上，坚持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头号工程，通过持续抓好燃煤、扬尘、工业等方面大气

污染治理，使空气质量持续好转，让首府市民尽可能多地感受苍蓝天空，呼吸到洁净的空气。

上午时分的湛蓝

敕勒川草原夜晚的蓝

哈素海与青山相依的蓝

滨河两岸与夕阳相会的蓝

大黑河的蓝

湖水倒映出城市一角的蓝

远山与草原上空的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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